
银川市国资委责任清单明细表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 行政

奖励

08730010
00

对企业法

律事务机

构和企业

法律顾问

给予表彰

和奖励

1.审核责任：对拟奖励的单位和个人相关
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形式
公示符合奖励条件的单位和人员名单。

3.上报责任：根据审查意见和公示情况，
将符合奖励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名单及材

料上报银川市人民政府。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权限和程
序进行奖励，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国资监管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由本级

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

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国资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
方式。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国资监管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奖励条件不予上报的；
2.对不符合奖励条件违反规定予以上报的；
3..未按照规定的标准、权限和程序进行奖
励的；

4.未按规定程序擅自举办奖励活动的；
5.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6.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7..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
造成不良后果的；

8..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